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NDIR检测器维修

采购文件

采购单位：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项目编号：FZHJJC-2026005
时    间：202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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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采购邀请函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拟对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NDIR检测器维修采购项目进行报价邀请，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诚邀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本项目。

凡有意参与本项目的供应商，请于2026年3月6日17:30（北京时间）前提交报价及相关资格审查材料，逾期报名或资料不全不予受理。

邮寄地址：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32号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联系人与联系电话：黄女士，15160628077。
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2026年2月28日

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NDIR检测器维修采购项目

（二）项目地址：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路32号
（三）预算要求：根据初步市场调研情况，本项目采购价格以人民币7.684万元为上限。

（四）付款方式

项目完成通过验收后，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全部费用。

（五）维修采购内容：

待维修的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于2021年投入使用，现NDIR检测器出现故障，导致设备无法正常使用。为确保有机碳项目分析工作的正常开展，需维修更换NDIR检测器。检测器参数要求如下：

测量原理:非色散红外线（NDIR）

压力补偿范围:15kPa-115kPa（2.2-16.7psi）

最大气体流量:1升/分钟（0.035英尺3/分钟）

输出信号:两种模拟电压（0-2.5V或0-5V）和两种电流（4-20mA）数字:TTL（0-5V）或开放式集电器

DAC分辨率:14位，可跨用户指定范围

电源要求:输入电压12-30VDC；1.2A@12V（14W）

加热器开启的热身期间最大值；平均值0.3A@12V（3.6W）

热身后开启加热器

工作温度范围:-20至45°C

相对湿度范围:0至95% RH，非冷凝

尺寸:22.23x15.25x7.62厘米（8.75英寸x6英寸x3英寸）

重量:1公斤（2.2磅）

（六）维修采购要求

NDIR检测器维修完成后，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应恢复正常运行，并达到以下要求：

（1）2个实验空白OC值和EC值均小于0.2μgC。

（2）蔗糖质控样相对误差不超过±10%。

（3）实验室平行样相对偏差不超过±10%。

（4）仪器能连续自动进样10-20个。

二、报价文件
（一）单位授权书:（1）若申请人代表为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若申请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2）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书。
（二）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申请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申请人为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其他申请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有效的相应具体证照复印件。

（三）财务状况报告：申请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申请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申请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c.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申请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申请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申请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申请人），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
（四）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申请人提供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申请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申请人，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c.若为依法免税范围的申请人，提供依法免税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五）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申请人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 b.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成立的申请人，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c.若为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申请人，提供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六）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指申请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件的规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七）信用记录查询结果：（1）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投标截止当日。（2）信用记录查询渠道：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3）经查询，申请人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三、评定方式
评标工作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进行独立评审。评标方法采用最低评标价法。

四、评审原则
需要有三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才符合评标条件。
五、评审事项
本次邀请报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我站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定。评审结果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与我站签订采购合同（协议）。
六、结算方式
1.付款以转账方式支付，乙方必须提供正规的发票（普票）。

2.项目完成后，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全部费用。

七、本次评审福建省福州环境监测中心站保留最终解释权。
